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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导致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

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为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对象为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潘龙泉控

制的Panmercy Holdings Limited(以下简称“德润控股”)。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25,575,447股，本次发行完成后，德润控股将持有上市公司25,575,447股股份，

占发行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7.00%。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符合《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可免于发出收购要约的条件，公司2025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已审议批准豁免德润控股的要约收购义务，德润控股可免于向公司

全体股东发出收购要约。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本次权益

变动前，泉峰精密技术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泉峰精密”）直接持有公司

72,00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1.20%，为公司控股股东；潘龙泉先生通过

泉峰精密、泉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泉峰中国投资”）合计持有

公司136,671,068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40.25%，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权

益变动完成后，泉峰精密直接持有公司72,00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9.72%，仍为公司控股股东；潘龙泉先生通过泉峰精密、泉峰中国投资、德润控

股合计持有公司162,246,515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44.44%，仍为公司实际控

制人。因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已实施完成，德润控股新增为控股股

东一致行动人。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认购人基本情况



本次认购对象为德润控股，其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Panmercy Holdings Limited（德润控股有限公司）

登记号码 38101369

注册地址 香港九龙荔枝角长沙湾长顺街 7号西顿中心 22 楼 04室

已发行股份总数 10,000股普通股股份

已发行股份的总款项 10,000元港币

公司类别 私人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7年 5月 23日

股东 潘龙泉，持有 100%股份

主营业务 投资控股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2024年12月1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

案》等议案。

2025 年 1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等议案。

2025 年 1 月 24 日，公司召开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

象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本次发行相关议案。

2025 年 7 月 25 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南京泉峰汽车精

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交易所审核意见》，认为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申请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2025年9月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957号），

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2025年10月24日，公司本次新增的25,575,447股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本次权益变动前，泉峰

精密直接持有公司72,00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1.20%，为公司控股股东；

潘龙泉先生通过泉峰精密、泉峰中国投资合计持有公司136,671,068股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的40.25%，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泉峰精密直接

持有公司72,00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9.72%，仍为公司控股股东；潘龙



泉先生通过泉峰精密、泉峰中国投资、德润控股合计持有公司162,246,515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44.44%，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因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事项已实施完成，德润控股新增为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

（三）本次认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4年12月12日，公司与德润控股签署了《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与Panmercy Holdings Limited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协议主要内

容包括认购数量、认购价格、支付方式、限售期、生效条件和违约责任等，详情

请见公司于2024年12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关

于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暨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涉

及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等相关公告。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豁免要

约收购义务的相关规定。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审议批准豁免德润控

股的要约收购义务，德润控股可免于向公司全体股东发出收购要约。

2、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德润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事项请见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4、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0月 28日


